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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犯罪的犯罪学类型分析

蒋熙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20)

　　摘　要 : 本文认为 ,公司犯罪从犯罪学角度分为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两类。区别在是

否具有主观的谋利性和客观的经济相关性。公司犯罪的现有规范不能应对实践中的公司犯

罪 ,建议通过刑事立法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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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学的公司犯罪分析为我们展示的是一

幅公司犯罪的现行法条状况 ,但仅仅反映的是刑

事立法的发展。从犯罪学角度研究实然的公司

犯罪 ,可以为及时改进刑事立法与完善刑事司法

奠定前提。

一、公司犯罪的理论类型

1997年我国刑法典及其修订关于公司犯罪

的规定庞大而繁杂 ,以“单位犯罪”笼统加以规

定。但是 ,立法并未囊括所有的公司犯罪 ,从犯

罪学角度分析公司犯罪是完善公司犯罪立法与

司法的一条途径。公司等企业法人犯罪包括经

济犯罪与超经济犯罪 ,并有向超经济犯罪方向发

展的趋势。[1 ] (P204 - 215. 242 - 262)总体上 ,我们将公司

犯罪区分为公司经济犯罪和公司超经济犯罪两

种类型。

(一)公司经济犯罪

公司经济犯罪危害的是社会经济关系 ,一般

是以学界对经济犯罪的理解为限度。经济犯罪

应当从罪犯主观上的非法谋利性和客观上的行

为经济相关性来理解 ,刑法学意义上的经济犯罪

是以谋取一定的非法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为目

的 ,在经济活动及其相关活动中实施的侵害社会

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 ,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

罚的行为。[2 ] (P5. 6)犯罪学意义上的经济犯罪略

广 ,行为外延更为丰富 ,基本特征包括 :一是主观

目的为谋取非法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 ;二是发生

领域为经济活动及其相关活动 ;三是侵害经济关

系或经济秩序。对于公司经济犯罪 ,需要注意其

四种典型的犯罪形态。

1.资本犯罪

资本犯罪是指违反公司资本制度的犯罪。

公司资本遵循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

项基本原则 ,这是维护公司市场信誉、实现股东

权益和保护债权人债权的重要制度保障。如果

公司在资本筹集、营运和变动过程中 ,滥用股东

与公众信任 ,将严重危害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

公众的利益。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

资、中介组织出具失实证明文件、欺诈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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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等行为均属资本犯罪之

列。

我国公司法采取法定资本制 ,即实缴资本

制。[4 ] (P25 - 28)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经济实力的昭

示 ,是公司资信度的标准。资本犯罪的危害主要

在于造成资本不实 ,影响交易安全。一般而言 ,

资本犯罪的刑法设计为结果犯 ,即要求造成严重

后果方构成犯罪。需要注意 ,虚报注册资本与虚

假出资的区别在于是否真正地出资 ;而欺诈发行

股票债券与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区别在于是否

经过合法审批程序 ,欺诈发行虽经合法程序但为

欺诈取得。

2.环境犯罪

公司环境犯罪集中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规

定。该节规定的十余个罪名基本上都可由公司

构成。环境犯罪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与生态环境 ,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犯罪

的前提是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宪法、环境保

护法以及刑法都对破坏环境行为严厉禁止。经

济发展中 ,应当杜绝为吸引投资而忽视环境保

护、忽视生态破坏的短视行为。公司为追求短期

利益 ,倾向于将成本外部化 ,以生态环境破坏为

代价获取高额利润 ,这也是环境刑法研究的重要

课题。

3.财务欺诈犯罪

欺诈是与诚信相对而言的 ,市场经济是法治

经济 ,具有自身的逻辑 ,以诚信作为伦理基础。

欺诈行为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现代经济

学理论重视经济伦理的建设 ,认为市场经济作为

人类经济生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 ,具有内在的道

德意义和价值尺度 ,不能无视道德的考量。[5 ] (P1)

正如艾伦·布坎南指出 ,根据市场是否满足正义

的要求来评价市场正在成为一种趋势。[6 ] (P3)欺

诈行为消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比如 ,“安然事

件”以及系列财务造假引发西方国家对公司诚信

的再度思考和重视。对于我国正在建设中的市

场经济更需要健全信用机制。

公司欺诈犯罪在设立、运营和破产清算阶段

均有表现。表现为 : (1)办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

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骗取公司登记的 ; (2)

制作虚假招标投标书、认股书、债券募集办法发

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 ; (3)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

或公众的 ; (4)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 ; (5)法定账

册之外另立帐册的 ; (6)清算时对资产负债表或

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的 ;等等。[7 ]以财务造假等

公司欺诈犯罪为例 ,某些“精明”的公司伪造数

据、虚报业绩短时间内使股票不断升值 ,但最终

导致投资者重大损失、市场信心严重挫伤。

4.金融犯罪

公司金融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公司金融

犯罪发生在金融管理过程中 ,与金融工具密切相

关。现代经济生活中 ,资本运作已经成为公司战

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尤其对上市公司而言 ,能

否从资本市场上顺利筹资并进行运作或从金融

机构获得支持是决定一个上市公司竞争力的重

要指标。资本市场的秩序需要金融法规加以维

护 ,公司违反金融法规破坏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危

害的应当受到刑事处罚。进一步划分金融犯罪 ,

包括 :金融诈骗罪、货币犯罪、外汇犯罪、存贷款

犯罪、金融票证犯罪、证券犯罪等。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金融犯罪之规定不能应

对既有之金融犯罪。以证券犯罪为例 ,上市公司

再融资一般是通过增发新股和配股。前期准备

阶段虚构利润和投资项目的行为 ,情节严重者按

照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等论处 ;资金到位后上市

公司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占用募集资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我国刑法并没

有明确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此两种行为 (或

者说犯罪)往往使中小投资者无法对投资实现有

效的监管 ,最终导致投资者的巨额损失。有观点

建议分别增设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罪和侵占

上市公司资产罪予以应对 ,①[8 ]值得进一步研究。

资本犯罪、财务欺诈犯罪、环境犯罪、金融犯

罪是四种典型的公司犯罪形态。公司犯罪的其

他类型如侵犯知识产权、危害税收征管、走私、扰

乱市场秩序同样可辟专门篇幅予以探讨。

①　是否增设此两罪尚可进一步讨论 ,但意识到此种行为的危害及其刑法规制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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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超经济犯罪

公司超经济犯罪一般是指公司实施的超出经

济活动领域之外的犯罪 ,需要同自然人假借公司

名义实施的犯罪区别开来。随着公司介入社会生

活的广度扩展与深度强化 ,公司犯罪正在由纯粹

的经济犯罪向超经济犯罪发展 ,侵犯客体将不再

局限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有学者认为 ,根据

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实际状况以及法人团

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矛盾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趋势 ,

法人犯罪已经超出经济犯罪的范围 ,需要刑法进

一步应对。[1] (P213)这一认识是妥当的 ,也符合法人

犯罪的发展规律。伴随越权规则在公司法实践中

的否认 ,公司章程不再对自身经营范围作严格限

定 ,公司实施行为范围必然越来越宽。[9]公司犯罪

将可能在更多的非经济领域产生。换言之 ,更多

的公司超经济犯罪会出现。公司超经济犯罪基本

特征表现为 :一是侵犯客体是经济关系与经济秩

序之外的社会关系 ;二是主观上既可能是故意犯

罪也可能是过失犯罪且不一定是牟利动机 ;三是

发生的领域不限于经济领域。

美国犯罪学界曾经将法人犯罪行为划分为

三类 :侵害雇员的犯罪 ;侵害消费者的犯罪 ;侵害

人类集体安全的犯罪。[10 ] (P312)这里的法人犯罪也

不限于经济犯罪 ,其中第一、三类犯罪即为超经

济犯罪。公司超经济犯罪包括对内的超经济犯

罪和对外的超经济犯罪。对内的超经济犯罪是

公司对内部雇员的犯罪 ,而对外的超经济犯罪是

公司对外部公众包括消费者、利益相关人等的犯

罪。公司超经济犯罪提出的意义在于 ,对比刑事

立法与犯罪现实的差距 ,以便于立法完善。

二、规范学的公司犯罪和犯罪学的公司犯罪

规范学意义上的公司犯罪的范围问题 ,是一

个国家刑法对公司犯罪的调控广度问题。在我

国 ,这一讨论是在单位犯罪立法调控争议中展开

的 :有学者认为应当最大限度地限制单位犯罪的

调控广度 ,限制单位犯罪的罪种范围 ;[11 ]更有学

者批评 1997 年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立法是“撒大

网”方式 ,罪种范围过于宽泛 ,是刑法万能观念的

体现。[12 ] (P659)这种立法的谨慎与反思值得肯定 ,

不容忽视的是 ,应对不断发展的公司犯罪法条不

敷所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单位盗窃 ,曾于 1996

年、2000年作出过司法解释 ,1996年 1月 23日所

作的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

定 :单位组织实施犯罪 ,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 ,数

额巨大、影响恶劣的 ,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主要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

诉。这一解释在 2002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

释中再次得到强调。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犯

盗窃罪并无正式司法解释。但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的论证过程中 ,有观点建议笼统原则地将

单位实施的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

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作一规定 ,对构成犯罪

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定 ,只处罚单位的主管人员或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源于坚持罪刑法定 ,不得对

法律作扩大解释。对于一些单位实施的刑法中

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 ,不论是立法疏

漏还是立法者有意为之 ,在法律修改调整以前应

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13 ]在笔者看来 ,最高人民

法院的解释性意见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解释是一个越权解释 ,越出了司法权的边界。但

在我国的现行司法实践中 ,一般将司法解释作为

细则化的立法 ,[14 ] (P138 - 139)司法实践中也对单位

盗窃行为等刑法分则没有规定单位犯罪主体的

具体罪名 ,直接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同样 ,这种行为在其他犯罪中也存在。例如

刑法第 313 条规定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

罪 ,公司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同样能构

成该罪 ,但刑法没有对该罪规定单位犯罪主体。

国外刑法理论早就认为藐视法庭罪 (或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罪)既可由自然人实施也可由法人实

施。该种情形下 ,不需要任何积极的作为 , 只需

①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2年 7月 8日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再次规定 :单
位有关成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 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
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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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极的不作为 ,它对法人而言也不需要有任何

代理人 (直接责任者) 。[15 ] (P183 - 184)我国司法实践

中判决裁定执行难是司法改革的一大阻碍 ,也是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法院权威难以确立的一大障

碍。从犯罪现实与刑事政策两个角度出发 ,重新

确认拒不执行法判决、裁定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值

得研究。又如 ,贷款诈骗罪是否可由公司构成 ?

理论上存在无罪论、变通论和否定论三种不同的

学说。[16 ] (P114 - 120)最高人民法院 2000 年 9 月 20

日至 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

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上 ,对单位实施的贷款

诈骗行为能否定罪处刑的问题专门进行了研讨 ,

认为 :按照刑法的规定 ,贷款诈骗罪只能由自然

人构成 ,但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很多 ,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这种案件如何处理 ,有主

张不能定罪处刑 ;也有主张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主流意

见主张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按照合同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 ,这种对单位贷款诈

骗行为按合同诈骗罪论处的做法 ,是一种对立法

偏差的矫正 ,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理论界对于如何处理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

定的单位犯罪 ,存在不同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此

种情形下追究单位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违反罪

刑法定原则 ,[17 ]也有观点主张进行变通处理 (当

然 ,这种变通只有在存在类似的变通罪名才适

用 ,对盗窃、杀人等不适用) ,还有观点主张直接

追究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符合

立法原意与刑事政策。[18 ] (P188 - 197)笔者认为 ,从严

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

罪 ,公司实施刑法并未规定的犯罪 ,不能追究刑

事责任。对于类似的实质上由公司实施的犯罪 ,

因刑事立法的应付阙如而脱漏法网之外的情形

如何补救 ? 一般认为 ,必须由刑事司法部门通过

司法解释予以补救 ,但司法解释作为越权解释 ,

仅仅是权宜之计。只有通过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才能彻底解决此类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 ,进而将

刑事责任在公司与责任人员之间分担。由此可

见 ,实质的公司犯罪类型广于刑事立法上的公司

犯罪。我国刑法理论惯常的认识———法人可以

而且只能构成行政犯罪的主体 ,[19 ] (P121)这一认识

有待更新 ,刑事立法中公司犯罪的范围有待拓

展。

三、公司犯罪之立法拓展

我国 1997年刑法典和相关罪刑规范对公司

犯罪的规定 ,在某些犯罪上的缺失确为不争的事

实。公司自进入社会生活以来 ,无时无刻不影响

着公众生活 ,公司犯罪由此可能在诸多领域存

在 ,如果一定要限制公司犯罪的存在范围 ,无疑

会在规范学意义的公司犯罪与犯罪学意义的公

司犯罪之间造成差异 ,最终因为坚持罪刑法定原

则而使立法无法应对某些实然意义的公司犯罪。

从规范学的公司犯罪不能应对犯罪学的公

司犯罪观之 ,通过刑事立法改进拓展我国的刑事

立法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公司犯罪是有必要的。

从世界各国法人犯罪立法趋势分析 ,从法定犯

始 ,范围逐渐扩大 ,甚至扩展到过失杀人与过失

伤害等罪名。①我国 1997年刑法修订前可以说关

于公司犯罪采取的是单行刑法加附属刑法的模

式 ,刑法修改过程中 ,全国人大法工委要求对单

位犯罪只在总则中加以规定 ,分则中不另作具体

规定。理由为涉及条文繁多 ,情况复杂 ,规定起

来有困难。但最高人民法院希望作具体规定 ,以

便有所遵循。[20 ] (P2260) 1997 年刑法修订时采取了

总则和分则结合的范例 ,但在总则规定中对单位

犯罪单独设置一节 ,置于共同犯罪之后 ,主体中

明确单位包括“公司”。分则中则对单位可能构

成的罪名一一加以列举 ,明确规定 ,或采用单位

一语概括 ,或直接标明具体单位种类。这种方式

相对于以往单位犯罪杂陈于各单行刑法、附属刑

法中是一大进步。但是 ,这种总分则相结合的立

法模式从公司犯罪的实践来看是值得商榷的。

从层出不穷的未规定公司犯罪主体的公司实施

的犯罪来看 ,当初的分则列举公司犯罪罪名并不

能囊括所有公司犯罪。针对公司犯罪刑事责任 ,

公司如果实施刑法分则未明文规定的公司犯罪

①　例如 ,法国刑法典第 221 - 7条规定法人可以构成非故意伤害生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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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 ,这种模式无法给出圆满的回答。笔者

以为 ,一体化的模式是一种较为妥当的替代选

择。这一局面的改变需要对自然人和公司在总

则中实现等构 ,即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 ,使公司

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具体构想为 :

单设刑事责任节并于其中规定“人”包括单位与

自然人 ,从而实现自然人犯罪刑事责任与公司犯

罪刑事责任的一体化。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刑

事立法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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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riminology Classification of Company Crime

J IANG Xi - hui

(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Beijing 100720 , China)

　　Abstract : Criminology classification of company crime includes economic crime and noneconomic cr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lies in whether the criminal acts are with the aim of benefiting. Due to the present laws

can not prevent company crime , improving them i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Key words : company crime ;legal flaw ;legal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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